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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33 证券简称：碳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让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的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碳元科技”）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让相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2753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根据《工作

函》内容要求，现就《工作函》中所涉及的事项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此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后，你公司多个核心

岗位职务均由德盛四季相关人员担任。前期，你公司披露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具体时点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德盛四季名下之日。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现任管理层主要构成，说明公司相关关键

岗位职务均由德盛四季相关人员担任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世中目前在公司的任职及履职情况说明其目前能否有效控制公司、控制途径

及依据。 

公司回复： 

一、结合公司现任管理层主要构成，说明公司相关关键岗位职务均由德盛四

季相关人员担任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 

（一）公司现任管理层主要构成：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9 名董事

及 1 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当天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相关信息已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9 名董事中，傅国林、马斌、杨建、王海波、薛浩、殷芳铖 6 名董事由

公司控股股东徐世中推荐；陈剑波、张泽辉、周春君 3 名董事由股东涟源德盛四季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四季”）推荐。股东代表监事黄果庆由德盛

四季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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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剑波为公司董事长、张泽辉

为公司副董事长，聘任张泽辉为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二）关键岗位职务均由德盛四季相关人员担任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的开发、制造与销售。因市场规模相对有

限，同时受国内外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的销售订单同比大幅下滑，结

合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产品价格下跌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导致公司主营业务

产品毛利率下降，公司持续亏损。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盈利点，尽快扭转公司业绩下

滑及亏损的现状，提高公司的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娄底

高新区 5GWh方形铝壳锂离子电池储能项目（一期 3GWh）”（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公司已在涟源市成立全资子公司娄底碳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且公司正在快速储备新能源储能行业的运营经验。 

德盛四季的实控人涟源市人民政府已与新能源储能行业内优质企业建立了良好

的业务战略合作关系，德盛四季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也已经开始着手

储备具备新能源企业管理经验和储能产业项目开发与运营的专业人才。公司募投项

目实施相关的项目审批、建设等事项以及公司新能源储能业务的开展运营均需要德

盛四季及其实际控制人涟源市人民政府的各项支持。基于以上因素，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剑波为公司董事长、张泽辉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的开展，如前期对募投项目所在地娄底

高新区进行初步用地规划，对募投项目涉及的设备采购、生产工艺及产品化模式等

方面进行调研，以及为募投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行研发技术人才储备等，便于德盛四

季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对公司提供各项支持，提高沟通效率，在执行层面保障募投

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提升公司质量。 

综上，本次管理层人员安排，系公司实控人徐世中出于更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而做出的决策，亦是其意志和目标的体现。 

二、结合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世中目前在公司的任职及履职情况说明其目前能

否有效控制公司、控制途径及依据。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世中目前在公司的任职及履职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开始任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世中在公司不担任任何职务。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世中有效控制公司的途径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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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46.97%，徐世中

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3.84%股份，徐世中持股数量超过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

总和的 50%。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徐世中  49,859,353  23.84 

2 涟源德盛四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0  5.74 

3 杨军  10,520,000  5.03 

4 珠海金福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32,652  4.7 

5 韩世红  3,847,667  1.84 

6 朱文  3,522,500  1.68 

7 梁新民  2,933,198  1.4 

8 张娟  2,600,000  1.24 

9 赵大鹏  1,580,000  0.76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44,831  0.74 

 合计   98,240,201  46.97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

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0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

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0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股东的人数及表决情况，出席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39.0015%、出席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29.8592%、出席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30.2531%。 

基于前述三次有表决权股东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徐世中持有公司

23.84%股份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将对股东大会决议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并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四条（三）和（四）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认定标准。 

2.经营管理层面。本次董事会虽任命德盛四季方董事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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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岗位，但上述岗位的主要职责为在执行层面保障募投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公司

其他经营管理方面，包括财务、人事及业务经营，仍按上市公司原管理制度执行， 

徐世中可通过控股股东身份及董事会对上市公司实施有效控制。 

3. 徐世中（甲方）与德盛四季（乙方）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签署的《股份转

让协议（修订稿）》第 3.5 条约定“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如

上市公司拟在过户登记日后进行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的，双方同意，乙方有权：(i)

推荐 4 名候选人成为上市公司董事（包括 3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 1 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ii)推荐 2 名候选人成为上市公司监事”。 

《股份转让协议（修订稿）》3.7 条约定“由于在本次股份转让及本次定增完

成后，乙方方能成为上市公司新的控股股东，涟源市人民政府方能成为上市公司新

的实际控制人。即，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因此，在过户登记日后，如本次定增因任何原因未完成（以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为准，下同），且在过户登记日起的 36 个月后，乙方

主导、发起的其他认购上市公司新发行股份的行为仍未完成的，则乙方应协调其根

据本协议第 3.5 条推荐的董事、监事在合理期间内辞去全部上市公司职务，甲方有

权自行提名上市公司相关董事及监事。”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修订稿）》，德盛四季在董事会换届选举中有权推荐最

多 4 名候选人成为公司董事，在监事会换届选举中有权推荐最多 2 名候选人成为公

司监事，如德盛四季在股份过户登记日起 36 个月内仍未完成认购公司新发行的股

份，德盛四季将协调所推荐的董事、监事退出董事会、监事会，徐世中有权推荐董

事会、监事会的所有候选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前，徐世中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

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如德盛四季在股份过户登记日起 36 个月内仍未完成认购公司新发行的

股份，徐世中有权推荐董事会、监事会的所有候选人，因此徐世中目前虽然不在公

司担任具体职务，但其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够对公司实施有效控制。 

问题二、请你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披露：（1）公司控制权转让事项是否存在

未披露的其他约定或利益安排；（2）德盛四季及相关方目前是否存在对公司主营

业务进行重大调整或者资产注入的计划，并就相关事项存在的不确定性及可能产

生的影响充分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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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公司通过向相关方徐世中及德盛四季进行核实，确认： 

（一）公司控制权转让事项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约定或利益安排； 

（二）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发展新能源储能业务，除此之

外，德盛四季和徐世中目前无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或者资产注入的计划。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一）主营业务相关风险提示 

1. 国际贸易摩擦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的风险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间接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未来如若中

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以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政策加剧，公司在 3C 行业布局的产品

会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2、行业竞争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随着行业增长趋缓，竞争愈加激烈，公司综合毛利率有可能受行业竞争状况影

响出现波动。同时，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相对集中，亦面临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导

致的毛利率波动风险。 

（二）募投项目相关风险提示 

1.运作新业务的经验风险 

公司尚无锂电池相关业务的运营经验，未来将组建具备上述业务实践经验的运

营团队，能否顺利组建运营团队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无法组建上述运营团队，

将会对项目建设、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2.新业务市场开拓风险 

近年来，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不断吸引新进入者通过直接投资、产业转型或收

购兼并等方式参与竞争，市场参与者数量、行业规模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公司进

入锂电池行业相对较晚，该项目能否获取长期稳定的客户资源存在不确定性。 

3、新业务的技术风险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入于新业务领域，由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存在投入大、

周期长等特点，需要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且研发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如本次募 

投项目涉及的产品或技术未符合客户的实际需求，新增业务的前期研发投入无法 

实现相应的技术成果，或研发速度及产业化速度不及行业内竞争对手，则可能会 

对公司的新业务的运营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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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结合以上情况，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发生变化，前期披露

的控制权变更时点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前，徐世中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

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三）和（四）关于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的认定标准。如德盛四季在股份过户登记日起 36 个月内仍未完成认

购公司新发行的股份，徐世中有权推荐董事会、监事会的所有候选人。 

因此徐世中目前虽然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但其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能

够对公司实施有效控制，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 

公司控制权转让事项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约定或利益安排，公司前期披露的控

制权变更时点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至德盛四季名下之日真实、准确，不存在

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6日 

 


